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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45版）
1.公司回复披露的2024年度活牛采购相关信息、自然人采购总金额、占比等信息与审计

后实际发生相符，审计过程中未发现采购支付资金实际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2.公司回复本期大量采购活牛的原因具有合理性，肉牛养殖的业务模式本期未发生重大

变化；报告期末根据消耗性生物资产（23899头）中占比较大育肥公牛和犊牛（合计19918头）进
行了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大于期末账面价值，未发生存货减值；

3.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中关于母牛的减值判断过程：公司经营计划中，育肥母牛饲养至成
年后转入繁殖母牛，繁殖母牛生育后转入生产性生物资产，未进行减值测试的母牛3,981头，待
饲养至繁育期间转入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来用于繁育小牛，考虑生产性生物资产经营所处的经
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未发生重大变化，后续产生
的可收回金额大于期末账面价值，本期末未发生减值迹象，母牛未做减值测试具有合理性。

3.关于固定资产。年报显示，公司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9.03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34.74%，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请公司：（1）结合各养牛场的活牛种类、存栏量、犊牛产量、出
栏量等指标，说明实际运营情况与预计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补充披露畜牧业相关固定
资产情况，包括购建时间、资产原值、账面价值及累计折旧情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计提
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回复：
（1）结合各养牛场的活牛种类、存栏量、犊牛产量、出栏量等指标，说明实际运营情况与预

计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养牛场的活牛种类包括：母牛、育肥牛和犊牛。2024年度，公司采购活牛19,101头,生

产犊牛8,966头;销售活牛19,727头。2024年末，公司活牛存栏34,778头，其中公牛17,126头，
母牛 14,860头，小牛 2,792头。2024年公司已投入使用的三个养牛场（西吴南、北区，兴隆庄
东、西区和刘家河养牛场），总建筑面积66.72万平方米，活牛存栏容纳预计超过四万头。目前，
每头牛活动、生活区域约18.5㎡/头，能充分保障肉牛生活空间，有利生长。因此，综合相关数
据分析，公司认为固定资产的建设与使用在实际运营方面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饲养规
模与养牛场规划设计相一致。

2024年12月31日，养牛分公司各厂实际存栏与规划养殖比较表：

养牛场

西吴

兴隆庄

刘家河

规 划 养 殖
数量（头）

12000

8000

20000

面积（㎡）

238913.37

188870.37

239421.82

投资额

203,903,265.99

151,757,093.12

183,985,580.64

2024 年底存栏
数量（头）

9616

7511

17651

品种

西门塔尔、安
格斯

入栏（头）

19,101

出栏（头）

19,727

西吴养牛场和兴隆庄养牛场主要饲养繁育母牛、牛犊。公司对不同生长月龄的牛犊给与
差异化的饲料，以促进快速生长提高免疫力；对不同怀孕月龄的母牛，分别在不同牛舍饲养，提
供差异化配方饲料，以保障孕期安全、牛犊正常发育、生产后正常产奶、哺乳等事项，因此西吴
养牛场与兴隆庄养牛场之间，会有大量繁育母牛的调栏情况。

刘家河养牛场主要是肉牛（公牛），育肥是主要任务；也有不适宜繁育的母牛进行调栏进行
育肥。

（2）补充披露畜牧业相关固定资产情况，包括购建时间、资产原值、账面价值及累计折旧情
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畜牧业相关固定资产明细表：
存 放 地

点

西
吴
牛
场

刘
家
河
牛
场

兴
隆
庄
牛
场

总合计

构建时间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合计

2023年度

2024年度

合计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合计

资产名称

电脑、空调、装载机、饲料搅拌车、粉碎机、
现代轿车、福田自卸汽车、通风管道排烟罩
等

电动三轮车、洒水车、装载机、组合箱式变
电站、拖拉机、牛棚、阳光棚、犊牛岛、青贮
池、室外工程等

装载机、拖拉机、自卸汽车、空调、电动三轮
车等

拖拉机、冷库、制备机、揉丝机等

装载机、空调、牛棚、阳光棚、料棚、车棚、青
储池、室外工程等

铡草揉丝机、空调、制备机、装载机、青贮
池、冷库、牛粪棚、室外工程等

空调、轮式拖拉机、叉车、饲料搅拌车、电
脑、粉碎机等

监控系统、三轮车、洒水车、超声诊断仪、电
动三轮摩托车等

福田自卸汽车、饲料自备机、水井、牛棚、阳
光棚、青储池、室外工程、电动牛槽清扫车
等

污水处理站、轮式拖拉机、电动三轮车、饲
料制备机、格力空调、冷库、牛粪棚等

资产原值

7,367,899.36

194,084,234.60

9,717,196.54

34,595,925.14

245,765,255.64

155,325,523.03

21,112,547.45

176,438,070.48

2,720,600.00

1,684,325.00

146,550,285.30

7,848,456.82

158,803,667.12

581,006,993.24

累计折旧

2,439,714.58

27,828,648.50

1,367,487.34

288,289.26

31,924,139.68

11,171,792.34

369,735.73

11,541,528.07

574,234.38

283,164.92

9,286,496.48

177,876.29

10,321,772.07

53,787,439.82

账面净值

4,928,184.78

166,255,586.10

8,349,709.20

34,307,635.88

213,841,115.96

144,153,730.69

20,742,811.72

164,896,542.41

2,146,365.62

1,401,160.08

137,263,788.82

7,670,580.53

148,481,895.05

527,219,553.42

202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聘请河北力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养牛场建设项目进
行复审，并出具了河北力天审核字[2024]第3006号复审报告。审核结果如下：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兴隆庄养牛场(东区和西区)、刘家河养牛场、西吴养牛场
(北区和南区)建设项目，结算送审金额扣除甲供材及甲供机械之后为 508,634,140.08元，二次
复审审增金额合计为5,613,558.13元，审减金额为48,089,692.79元（其中工程量审减金额为27,
686,149.58元，利旧项目审减金额为20,403,543.21元），总计审减金额为42,476,134.66元。

复审报告备注：
1、兴隆庄及刘家河办公室、门卫、围墙、宿舍利旧10,454,013.03元，本次审核已做扣减；河

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补充协议中与之相抵的 3个新增牛粪棚费用 12,119,
038.02元，本次审核未计增加。

2、刘家河2#、3#、4#、5#牛棚的砖墙墙体利旧及1#料棚、2#料棚的砖墙墙体利旧，利旧费用
9,949,530.18元，本次审核已做扣减；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补充协议中与之
相抵的原硬化路面拆除费用9,474,667.33元，本次审核未计增加。

3、西吴南区16A槽钢，施工单位竣工结算已上报的金额约为7,268,788.22元，本次审核已
计扣减。

4、刘家河4#青储池未完工的部分，施工单位竣工结算已上报的金额约为2,475,770.87元，
本次审核已计扣减。

公司已于 2024年 12月 31日对总计审减金额 42,476,134.66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固定资产账务调整。

固定资产调整明细表：
存放地点

兴隆庄牛场

兴隆庄牛场

刘家河牛场

刘家河牛场

西吴牛场

合计

固定资产名称

牛粪棚1

牛粪棚2

牛粪棚3

刘家河室外工程（2）

西吴牛场二期

调整时间

2024-12-31

2024-12-31

2024-12-31

2024-12-31

2024-12-31

资产原值

2,068,541.03

777,475.79

7,796,188.63

1,489,804.07

30,344,125.14

42,476,134.66

累计折旧

24,101.74

36,121.41

292,659.36

9,344.17

224,233.95

586,460.63

账面净值

2,044,439.29

741,354.38

7,503,529.27

1,480,459.90

30,119,891.19

41,889,674.03

上述表格内固定资产，是公司依据河北力天出具的复审报告，调入固定资产科目。
由于固定资产中主要是新建牛棚，所占的比例较高，同时新购机械设备全部正常运行，并

没有出现明显减值事项，公司养牛分公司主要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公司未对相关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河北力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出具的三河肉牛养殖分公司西

吴养牛场二期、兴隆庄兴盛路东侧养牛场、刘家河养牛场相关的新增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结算
审核报告》（河北力天审核字[2024]第3006号复审报告）；

2.与管理层讨论聘请河北力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原因及该公司的专业胜任能力，
评估判断固定资产价值审核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对独立第三方审核机构估计固定资产审核
价值和管理层对这些固定资产使用价值估计所采用的方法进行了评估；对独立第三方估值机
构的胜任能力和客观性进行评估；

3.与管理层讨论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资产存在
减值迹象的需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在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遵循重要性
原则要求；

4.根据我们了解的行业信息以及福成五丰公司两次聘请专业机构对固定资产审核价值公
告等相关信息，考虑了独立第三方估计固定资产审核价值的恰当性；

5.对重要分公司、子公司固定资产盘点时观察资产的重建、扩建或新建状态、实际使用情
况，并抽样检查管理层评估固定资产使用价值所依据的数据的准确性和相关性；

6.管理层按照河北力天复审报告及对养牛场未来发展的需要考虑，同时新购机械设备正
常运行，畜牧业相关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期末不需要计提资产减值；我们考虑了如果管
理层所使用的关键假设要素合理下降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7.我们与管理层沟通了这些结论的形成所依据的重大管理层判断，包括独立的第三方审
核报告，比较使用价值、处置价值、租金价格以及折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等。

（二）核查结论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

减值》的相关规定，未发现固定资产存在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的迹象，期末披露的固定资
产计价准确，于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真实完整。

二、关于生态农业业务
1.关于生态农业经营业绩。年报显示，公司生态农业业务对外实现收入5,674.37万元，业

绩同比大幅增长，其中包含向关联方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美信诚）
销售小麦3,793.47万元。前期公告显示，该关联交易议案于2024年12月30日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请公司：（1）补充披露生态农业业务外部采购及销售的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是否为关联
方、交易内容、金额及占比、定价依据、付款安排、回款情况及具体资金流向；（2）补充披露与誉
美信诚交易的合同签署、货物交付、收入确认等时点，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说明公司于本期
确认收入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3）结合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生态农业业务模式、产品价格、产品销量、采购价格、采购数量、收入和成本构成等，说明本期生
态农业业务对外销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
况。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回复：
（1）补充披露生态农业业务外部采购及销售的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是否为关联方、交易

内容、金额及占比、定价依据、付款安排、回款情况及具体资金流向；
（一）2024年度外部采购前五大供应商明细表：

供应商名称

三河市农民乐园化肥经销部

三河艺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市泃河种业有限公司

三河市明远农机专业合作社

天津文拓农作物种植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交易内容

化肥

化肥

种子

农 机 作 业
服务

农 机 作 业
服务

采购金额

7,704,250.00

7,314,000.00

5,743,972.80

5,609,104.33

5,070,914.14

占比（%）

11.94

11.34

8.90

8.69

7.86

付款安排

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

作 业 完 成 付
款

作 业 完 成 付
款

具体资金流向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2023年度外部采购前五大供应商明细表：

供应商名称

三河市华盛农机有限公司

三河市泃河种业有限公司

三河市农民乐园化肥经销部

三河市香丰肥业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交易内容

农机

种子

化肥

化肥

采购金额

20,830,600.00

4,777,600.00

2,600,000.00

1,801,440.00

占比（%）

33.51%

7.69%

4.18%

2.90%

付款安排

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

货到付款

具体资金流向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银行转账至对方
账户

（二）2024年度外部销售前五大客户明细表：

客户名称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五敬粮食贸易有
限公司

秦皇岛铠骏商贸有限
公司

华夏粮仓（北京）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市卓业农业专业
合作社

是否为关
联方

是

否

否

否

是

交易内容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农机作业
服务

数量（吨）

17087.7

4250

500

300

2539.85亩

单 价（ 元/
斤）

1.11

1.32-1.33

1.32

1.19

156元/亩

营业收入

37,934,703.20

11,456,636.40

933,609.60

694,722.00

281,923.35

占比（%）

66.9

20.2

1.6

1.2

0.5

定价

按
同
期
市
场
价
格

回款情况

银行转账，已回
款

银行转账，已回
款

银行转账，已回
款

银行转账，已回
款

银行转账，已回
款

2023年度外部销售前五大客户明细表：

客户名称

三河市泃河种业有限
公司

是否为关
联方

否

交易内容

小麦

数量（吨）

10

单 价（ 元/
斤）

1.45

营业收入

29,000.00

占比（%）

0.06

定价

按 同 期
市 场 价

格

回款情况

银行转账，已回
款

（2）补充披露与誉美信诚交易的合同签署、货物交付、收入确认等时点，结合公司收入确认
政策，说明公司于本期确认收入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024年12月27日，公司与誉美信诚签订小麦《销售合同》。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小麦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销售
明细见下表：

销售方名称

三河市谷润农业专业合
作社

购买方名称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交易
内容

小麦

数量（吨）

3904.57

单价（元）

2220.00

金额（元）

8,668,145.40

三河市万谷农业专业合
作社

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
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
作社

合计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2674.69

8799.62

1708.82

17,087.70

2220.00

2220.00

2220.00

2220.00

5,937,811.80

19,535,156.40

3,793,589.60

37,934,703.20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收到誉美信诚的全部货款37,934,703.20元并于当日将公司存放
在仓库中的17,087.70吨小麦与誉美信诚办理小麦交付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
收入》中规定的收入的确认时点是指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以及公司年报第
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0、收入中披露的收入确认原则为对于在某一时
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
得商品控制权时，公司考虑下列迹象：(1)公司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
有现时付款义务；(2)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
所有权；(3)公司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4)公司已将该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5)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6)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因此，公司在本期确认收入
是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的。

（3）结合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生态农业业务模式、产品价格、产品销量、采购价格、采购数
量、收入和成本构成等，说明本期生态农业业务对外销售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
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2023年3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三河市兴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三河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农业
合作社,直接向农业土地所有人或经营权持有人租赁土地，用于种植小麦、青贮等农作物，并向
公司内部下游肉牛养殖和食品制造业务供应饲料、面粉等，加强公司产业链之间协同。公司向
上游农业种植的拓展，不但完善了饮食大消费产业链闭环，增强了终端食品和餐饮服务的食品
安全，降低了公司下游业务成本，加强了产业链产出的稳定性，还符合国家发展规模农业、农业
机械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现代化农业产业政策。

2023年，公司种植小麦 1.9万亩，收获小麦 8,009.75吨，全部供应给了下游食品加工厂。
2023年度，内部（食品厂及餐饮公司）消化库存面粉及根据客户需要在市场采购面粉，未使用
公司内部小麦；2024年度，内部（食品厂及餐饮公司）共使用小麦1,907.48吨。

2024年，公司种植小麦4.4万亩，收获小麦22,302.76吨，因种植面积及产量大幅度增加，公
司在满足食品加工及餐饮公司日常生产需求的条件下，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加资产有效流
动性，快速回笼资金，故对四家合作社的自产小麦进行对外销售。其中对关联方销售 17,
087.70吨，非关联方销售4,974.56吨，留240.5吨作为小麦种子用于种植使用。

公司2023年、2024年收获小麦共计3万余吨，统一储存在三河市福成隆泰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方）仓库内。地址是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东；租赁储罐总储存面积24552.29㎡，仓库
储存面积为5500㎡。所租赁仓库租金为零，租期至2026年5月31日止。

公司对外销售小麦的销售收入为51,019,671.20元，销售成本（包括土地租赁费、农机、种子
等）为40,714,121.58元，销售毛利为10,305,549.62元,销售毛利率为20.20%。本期生态农业业
务对外销售具有客观的生产经营合理性，不存在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评价

收入确认政策、成本结转等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向管理层询问公司本期生态农业业务外部采购及销售情况，及其前五大采购供应商、销

售客户的合作关系、交易内容、交易金额、付款安排、回款情况、同比变动、是否关联方等情况，
了解生态农业业务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的原因；

3.获取生态农业业务采购及销售相关合同协议、采购销售明细表、本期新增业务资料，比
对分析本期交易金额及余额的合理性；对生态农业业务相关子公司（主要为三河市兴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性程序，对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与上期变动原
因进行对比分析等程序；

4.检查交易过程中的单据，包括采购及销售合同、出库单入库单、销售采购相关发票、资金
收付凭证等，确认交易是否真实；对本年记录的重要应收账款、合同负债（预收账款）、应付账
款、预付账款选取样本，执行独立函证程序，以确认收入成本的真实性；

5.对重要采购供应商三河市农民乐园化肥经销部、三河艺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河市泃
河种业有限公司、三河市明远农机专业合作社、天津文拓农作物种植有限公司等；销售客户三
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保定五敬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秦皇岛铠骏商贸有限公司、华
夏粮仓（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河市卓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本期交易发生额及余额进行
了独立函证程序，并收到对方回函，回函结果与账面记载一致；

6.根据生态农业业务板块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采购、销售相关交易，选取样本，检查
出库单、入库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收入、存货、成本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收入
确认、成本结转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7.对生态农业业务板块主要采购供应商、销售客户执行采购付款及销售回款相关测试，结
合大额资金流水核查测试情况，核实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客户是否存在除正常业务外的其他往
来情况；

8.通过天眼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官网等公开渠道查询生态农业业务板块
主要供应商、销售客户的工商信息，同时结合其他可获取信息核实主要供应商、销售客户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利益输
送的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补充披露的生态农业业务板块外部采购与销售客户以及前五名交易内容、金额及

占比等信息与实际业务发生一致；未发现相关客户或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制人及董监
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通过采购及销售业务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2.三河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农业合作社本期与三河誉美信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确认收入的依据及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收入确认具有合理性；

3.本期生态农业业务对外销售大幅增长的原因具有合理性，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期
末往来结存金额与其合同、信用期相匹配，未发现异常情形，未发现通过销售及采购业务向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2.关于土地租赁。年报显示，公司累计租赁种植用地达到6.3万亩，同比新增1.9万亩。期
末长期待摊费用中土地租赁费1.90亿元，同比增长76.10%。报告期内三河市禾旺农业专业合
作社等十家合作社将所租地一次性转租给上市公司。请公司：（1）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租赁土地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方、土地位置、面积、每亩租金、市场价格、租赁期限、租金支付
安排、资金流向等，说明租金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应支付第三方的租赁款实际流向实控人
及其关联方的情况；（2）结合十家农业合作社与公司及出租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租赁价格、支
付安排、土地转租等关键条款，说明转租事项是否已履行相应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十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办理工商注销是否会对土地使用权产生不利影响；（3）说明将土地租
赁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而非使用权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回复：
（1）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租赁土地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方、土地位置、面积、每亩

租金、市场价格、租赁期限、租金支付安排、资金流向等，说明租金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应支
付第三方的租赁款实际流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土地租赁明细表：

合作社

谷润

谷胜

谷硕

万谷

合计

村庄数量（个）

18

38

49

11

116

村民（户）

2,648.00

1,216.00

3,472.00

1,386.00

8,722.00

流转面积（亩）

11,006.70

20,220.19

22,756.99

9,044.60

63,028.48

金额（元）

19,458,755.25

89,694,808.50

105,029,450.80

16,261,751.00

230,444,765.55

其中向关联方租
赁亩数

/

12,455.95

1,861.94

/

14,317.89

向 关 联 方 支 付 金 额
（元）

/

63,062,070.50

9,758,243.00

/

72,820,313.50

公司租赁土地年限为 1-7年，其中，租赁年限在 1年期的有 17682.13亩；租赁 2年期的有
6722.98亩；租赁 3年期的有 3746.02亩；租赁 4年期的有 7960.2亩；租赁 5年期的有 17354.63
亩；租赁6年期的有7977.4亩；租赁7年期的有1585.12亩，合计63028.48亩。全部租赁的土地
全部集中在三河市行政区域内，包括高楼镇、齐心庄镇、黄土庄镇、燕郊镇等区域内。

公司租赁土地主要用途为种植玉米为养牛场提供青贮饲料。上述土地每年种植小麦、玉
米两季农作物。小麦主要供应下游食品厂做面食产品，玉米全部供应下游养牛产业用饲料。
每年10月份玉米到成熟季，公司进行集中收割为青贮饲料，集中储藏发酵3个月，进行统一配
料进行喂饲。

种植小麦则为土地的辅助生产功能，农业种植利润单薄，农业投资主要为种子、农药、化
肥、灌溉、电力、机械设备、雇佣人工等事项。2023年产量 8,009.75吨，市场价格 16,028,486.2
元，农业合作社种植成本10,809,751.96元；2024年产量22,302.76吨，销售22,062.26吨，市场价
格收入51,019,671.2元，农业合作社种植成本 40,714,121.58元。

租赁定价依据按照当地农户对外租赁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
农户、合作社、村委会等不同形式主体商讨后，根据土地所在位置及是否平整等综合因素确定
价格区间在850-1100元/亩/年。

公司按照签订协议的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作为付款主体，直接将租赁款支付给农民个人账
户，一次性支付租赁款。收款方与租赁合同签署人为同一人，不存在应支付第三方的租赁款实
际流向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2）结合十家农业合作社与公司及出租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租赁价格、支付安排、土地转
租等关键条款，说明转租事项是否已履行相应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十家农业专
业合作社办理工商注销是否会对土地使用权产生不利影响；

2024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公
司2024年度肉牛购销及转租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充审议公司2024年度肉牛购销及转租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相关审议程序已履行完毕，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十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办理工商注销后，
公司与土地转租协议的原出租方进行书面约定确定，该土地转租合法合规，持续有效至租期期
满。因此，十家合作社注销后也不会对土地使用权产生不利影响。

与十家合作社土地租赁明细表：
转租方名称

三河市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丰稔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康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裕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皓鸣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禾旺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弘朋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厚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利鸣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卓业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丰稔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裕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厚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合计

承租方名称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胜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作社

三河市谷硕农业专业合作社

租赁内容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农耕土地

数量（亩）

1,502.77

154.80

1,301.00

1,194.26

1,065.40

1,244.10

1,593.33

1,196.40

1,633.79

1,570.10

1,266.10

475.84

120.00

14,317.89

金额（元）

8,836,828.00

851,400.00

5,907,357.50

5,647,334.00

4,687,760.00

5,474,040.00

9,344,841.00

6,747,400.00

7,890,960.00

7,674,150.00

6,943,123.00

2,617,120.00

198,000.00

72,820,313.50

报告期内，原10家合作社（乙方，已注销）与农户租赁土地合同主要条款：“双方同意对甲
方享有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的土地在有效期限内进行转租。”“甲方（农户）采用转租的方式，将
承包经营权转租给乙方从事农业粮食种植生产。”

上市公司从10家合作社转租土地合同主要条款：
“乙方（原10家合作社）自愿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租赁

费。”“乙方承诺并保证，标的物未设置任何抵押或债务，保障甲方基于本合同的租赁行为不被
任何第三方追索任何权益。”“乙方承诺，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甲方后，如该土地被国家征用，依法
所得的各项补偿款或其他任何收益归甲方所有。”

“乙方承诺其拟转租的土地使用权是合法有效的，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规定依法从村
民手里取得，同时该土地使用权上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优先权，否则实际情况与乙方承诺不
符致使本协议土地使用权存在瑕疵或无效，由此所导致的甲方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因此，10家合作社注销不会对公司土地使用权产生不利影响。
（3）说明将土地租赁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而非使用权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为确保农户收入稳定，公司全部一次性支付农户5-6年农业租金（租期5-6年）。公司土

地租赁费的支付是在合同签订后，将全部租赁费一次性支付给出租方，不分期支付，无需计算
租赁负债现值及利息。而长期待摊费用是指企业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
的各项费用，所以将土地租赁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四、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控股子公司三河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农业合作社2024年度新增土地租

赁业务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审批流程，向管理层询问本期土地租赁位置、面
积、租金、租赁期限及租金支付安排等事项；

2.获取三河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农业合作社土地租赁协议，获取土地租赁增减
变动明细表、摊销计算明细表等相关资料，复核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3．结合大额银行资金流水检查测试情况，核查土地租赁租金安排及资金流向，核实三河
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农业合作社与主要土地出租方是否存在除正常业务外的其他资
金往来情况，是否存已支付租赁款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况；

4.选取大额新增土地出租方实施独立函证程序，函证土地租赁位置、面积（亩）、单价、租赁
年限、租赁费用总额等信息，对于已注销的十家农业合作社向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函证，已收到
土地租赁费用回函均相符，回函金额合计8,992.66万元；

5.对已注销十家农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进行电话访谈，询问了解十家农业合作社本期
与福成五丰分公司、子公司的采购、销售、租赁等各类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已收取的土地转租
费用是否已支付给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合作社注销后土地租赁后续相关权利义务，评估是否对
上市公司实际使用土地形成不利影响；

6.针对土地租出方十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已办理工商注销对福成五丰土地租赁事项的影
响，发出律师询证函寻求专业意见及建议，询问租赁事项是否对福成五丰公司土地使用权产生
不利影响的，确认十个合作社注销后续租赁经营相关事项及权利义务承接，并已收到回函；

7.与管理层讨论土地租赁费核算问题，三河市兴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农业合作社土
地租赁费于合同签订后的支付方式，考虑土地种植的连续性，将全部租赁费一次性支付给出租
方，无需考虑分期支付租金的现值及相关利息费用，相关资产的摊销金额及年限不变，对财务
报告披露无重大影响。

（二）核查结论
1.土地租赁定价依据按照当地农户对外租赁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与市场价格一致，

具有合理性，未发现应支付第三方的租赁款实际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与土地转
租协议相关审议程序已履行，符合法律法规及披露要求的相关规定；十家合作社注销后不会对
土地使用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土地租赁费的核算及披露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2.公司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审批后，直接或间接向农户租赁土地用
于农业生产，土地租赁价格公允，根据农户的交易习惯，一次性将土地租赁款直接支付给农户，
没有中间人，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会计师对土地租赁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合理，所获取的审计
证据充分、完整。

三、其他重要事项
1.关于非吸案件。年报显示，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德福地陵

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于2024年6月正式开始实施执行分配方案，集资参与人可以灵活选
择通过现金退赔、墓位退赔方式进行。根据法院出具的以墓抵债赔偿方案，韶山公司最大可能
造成的预计损失为墓位的账面价值和4套房屋，金额共计1,305.04万元。公司前期已计提预计
负债1,917.63万元，因此本期转回预计负债612.59万元。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中2,163.41万元
为韶山法院划扣执行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43.27万元。（1）请结合案件执行进展、集资参与人
选择的退赔方式及对应金额、公司实际应承担的现金退赔及以墓位退赔的金额等，说明公司预
计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充分，预计负债的转回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
险；（2）请公司补充披露法院扣款的背景及具体情况，说明将其计入其他应收款的依据及合理
性，公司是否存在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公司对法院扣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请结合案件执行进展、集资参与人选择的退赔方式及对应金额、公司实际应承担的现

金退赔及以墓位退赔的金额等，说明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充分，预计负债的转回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

（一）韶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情况
2023年12月8日，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责令韶山公司、生命文化公司、曾聪

育共同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152,947,719元，共计2,576人。
（二）目前韶山公司涉非吸案执行情况
2024年6月4日，韶山市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出具了《韶山

市人民法院拟处置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曾伏秋名下部分财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1306号），存货一墓位评估价值为274,737,800.00元。

2024年6月6日，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韶山市政府解决天润园非吸案件政府专班、韶
山市政法委等联合组织会议。韶山法院执行局向参会的韶山公司、非吸参与人代表 46 人宣
读《致天润园集资参与人的一封公开信》（无落款盖章）、《涉天润园案件执行分配方案》（无落款
盖章）等文件，该非吸案执行分配方案正式开始实施，通过现金退赔、墓位退赔方式，集资参与
人可以灵活选择进行。各集资参与人选择先用墓位抵债，多余墓位可以自行销售，也可以委托
韶山公司进行销售；集资参与人与韶山公司可签订相关委托销售协议等文件。

2024年4月16日，韶山市人民法院从韶山公司冻结账户中直接划转21,634,056.71元至韶
山法院执行账户，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追缴其他被告资金586万元，合计用来执行的现金2,749
万元。在执行过程中，韶山市人民法院为满足集资参与人的现金需求，韶山市人民法院已向集
资参与人1,631人按比例平均分配了17,512,617.61元，剩余资金仍在韶山法院执行账号中；韶
山市人民法院还对“存货一墓位”进行两次公开拍卖，皆流拍。

2025年3月4日，韶山市法院出具盖章文件《关于启动天润园系列案件以墓抵债方案的通
知》及《关于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墓抵债的方案》，约
定于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6月10日开展以墓位抵债工作。

墓位价格按照评估价格的0.56倍抵偿债权。
（三）韶山公司执行以墓位抵债情况
韶山市人民法院为便于统一执行以墓位抵债方案，于2024年12月17日将生命文化公司

囤积的墓位共2,523个，无偿划转至韶山公司，用于共同执行。韶山公司与生命文化公司双方
签订了资产划转协议。

从2024年6月6日执行以来，集资参与人共计425人参与以墓位抵债方式，共计抵消合同
债务金额2,255.17万元。

（四）韶山公司预计负债处理情况
1、公司在2022年度、2023年度审计时，聘请评估机构对韶山公司现有墓位资产、房产等进

行评估。具体如下：
2023年3月20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湖南韶山天德福

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之可收回金额价值分析报告》（鹏信咨询字【2023】第 138
号），股东全部权益于分析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8,450.25万元。

2024年4月16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湖南韶山天润园生命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的存货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4】60009号），评估存货1,995个墓位，评
估价值64,172,041.81元。

2024年4月22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4】60010号），评估结论为公允价值 90,
810,862.11元；

2024年4月10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涉及的曾天成、冯红莹、唐冰钰的
房地产估值报告》（中和谊咨报字【2024】60003号），评估涉案所属地产共（被冻结）448.35㎡，估
值结论为1,583,500元；

2024年 4月 7日，深圳护航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涉及的房地产资产评估报
告》（深护航评报字【2024】第Ha516号），评估涉案的17套房地产（被冻结）4,042.18㎡，评估结
论为3,068.72万元。

2、韶山公司已开发墓位的账面余额是778个，其他墓位为生命文化公司和涉案债权人购
买尚未使用的墓位5,114个，合计墓位5,892个。韶山市人民法院以2024年6月4日为基准日
开展资产评估，对应评估价值为274,737,800元。韶山公司可以用来以墓位抵债的资产金额远
远大于法院判决共同退赔金额152,947,719元。

韶山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湘潭市的4套房产账面净值7,470,337.6元，名下778个墓位净值5,
580,070.81元,合计金额为13,050,408.41元。韶山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19,176,260.42元。

2025年3月4日，韶山市人民法院发布的以墓位抵债方案，确定以二拍价格148,914,692.64
元（墓位价格56%折扣）为准，进行折价抵债。即集资参与人100元本金，可以抵偿180元的墓
位（180×56%≈100）。这充分体现了韶山市人民法院保护集资参与人权益的决心，可以一次性
将投资本金和投资利益支付完成。

综合分析，韶山市人民法院可用来执行的墓位抵债的现金有2,749万元，用来抵债的墓位
折扣后价值1.49亿元，这完全可以覆盖应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投资本金。韶山公司预计可用来
抵债的墓位及房产账面净值合计1,305万元，最大损失仅限于此。

因此，韶山公司在 2024 年度将预计负债转回 6,125,852.01 元，即 19,176,260.42-13,050,
408.41=6,125,852.01元。韶山公司计提预计负债充分、合理，预计负债转回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

（2）请公司补充披露法院扣款的背景及具体情况，说明将其计入其他应收款的依据及合理
性，公司是否存在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公司对法院扣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2024年3月25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3）湘03刑终532号）：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2024年4月16日，韶山市人民法院以执行案件为由，从韶山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
中，直接划转21,634,056.71元至韶山法院执行账户。

公司及韶山公司多次商讨一致认为，现有墓位资产足以进行抵债，法院划走的资金可以暂
时不用支付，待案件执行完毕后退回公司。因此，韶山公司将该笔划扣款列支在其他应收款科
目，符合实际情况。秉承谨慎处理原则，韶山公司对该笔其他应收款按照一年期内计提2%标
准，计提了适当的坏账准备。

根据法院判决，福成股份与该案件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公司对韶山公司已履行了充
分的出资义务；并严格按照2018年11月份各方签订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相关权利义
务。

（3）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管理层与韶山公司诉讼事项、其他或有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
2.查阅与韶山公司诉讼等或有事项相关的背景资料、材料以及抵押协议、担保协议、判决

结果等资料（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法院判决文书、和解协议、抵债方案等文件），进行了解和评
价；

3.向管理层及公司法务相关主管部门了解与担保、诉讼等或有事项相关的具体情况（被担
保人的财务状况、或有事项完整性、和解或判决后执行情况、抵债方案执行情况等资料），了解
管理层的应对措施；

4.通过函证程序核实银行账户冻结情况，了解与韶山公司诉讼相关资产及不动产抵押担
保查封情况；

5.获取并检查企业信用报告；向公司的外聘律师了解案情，寄发律师询证函，并就其中关
于各项诉讼可能结果及潜在风险的专业判断进行评价；

6.获取了韶山公司终审裁定书、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韶山市人民法院拟处
置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曾伏秋名下部分财产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韶山市人
民法院出具的关于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墓位抵债的
方案，与管理层讨论其对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适当，合理判断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准确；

7.查阅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历次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并查询关于福成五丰
公司诉讼情况；确定预计负债的计量的假设、计提方法以及会计处理是否恰当；

8.与管理层讨论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及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风险对财务报表错报的
影响，韶山市人民法院以执行案件为由，直接划转2,163.41万元韶山法院执行账户，管理层根
据最终抵债方案及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判断现有墓位资产足以进行抵债，划转款项待案件执行
完毕后退回公司，本期按照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二）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恰当的预计负债审计程序，获取相关的审计证据，福成五丰公司已充分计提韶山

公司诉讼事项相关预计负债，真实完整地披露于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已
划转的其他应收款项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符合福
成五丰已披露的金融工具减值相关会计政策。

2.关于和辉基金。年报显示，2024年和辉基金分别与上海福犇龙企业管理中心（合伙企
业）、杭州旭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宜兴市龙墅公墓有限公司
44.67%的股权、杭州钱江陵园有限公司48%的股权转让给对方，转让价格分别为5,740万元和
8,000万元，基金清算组分别已收到股权转让款现金1,260万元、1,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对和辉基金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555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和辉基金本期与福
犇龙、旭菲资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股权定价依据、款项
支付安排、股权过户安排、各方权利义务等，说明公司新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列示截至目前和辉基金已收回投资款的具体明细，
包括支付方名称、实际支付时间、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等；（3）补充披露和辉基金未来预计收
到回款的支付方、收回时点、收回金额，结合投资项目的可回收金额、减值测试过程，补充披露
公司近三年对和辉基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的依据，相关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和辉基金本期与福犇龙、旭菲资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

对手方基本信息、股权定价依据、款项支付安排、股权过户安排、各方权利义务等，说明公司新
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钱江陵园
（一）2023年9月25日，周晓明、周柏青与和辉基金签署钱江陵园《股权回购协议》（以下简

称：“钱江陵园回购协议”），钱江陵园回购协议约定周晓明、周柏青以4.35亿元总对价收购和辉
基金持有的钱江陵园48%股权，总对价的支付包含钱江陵园过去及未来钱江陵园所有利润分
配或其他名义向和辉基金分配的资金，并约定在每季度末进行分红一次用来偿还回购款，回购
款在签订协议后三年内支付完毕。截止2023年12月31日，钱江陵园及周晓明累计向和辉基
金支付各类款项1.92亿元。此后，周晓明及钱江陵园再未支付任何款项。

（二）2024年7月2日，和辉基金、杭州旭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菲资产）、周晓
明共同签署杭州钱江陵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有：

1、甲方（转让方）为和辉基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GCF7B,住所为深圳市
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乙方（受让方）杭州旭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8MPFM1X，
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广场B座312室;

丙方钱江陵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6945695599，住所为浙江省双浦镇周富村；
丁方（关联方）周晓明，为丙方原法定代表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通行证号

H01206494，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蓝色钱江1幢2501室。
2、和辉基金将持有钱江陵园的48%股份，以人民币8,000万元价格转让给旭菲资产。
3、根据约定，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杭州旭菲向和辉基金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

完成股权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完成股权变更后8个月内，支付股
权转让款4,000万元。2024年12月24日，基金清算组收到杭州旭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现金1,
000万元。由于对方未完全执行该协议，因此该股权尚未过户。

4、《股权转让协议》特别规定：
“为保证乙方能够按约足额履行付款义务，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丙方为乙方的上

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丁方自愿并同意，就《股权回购协议》项下剩余未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与本协议回购款之间

的差额，继续向甲方承担还款责任，不因《股权回购协议》的终止而终止。”即钱江陵园对和辉基
金顺利收回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周晓明自愿并同意，其在2023年9月25日签订的

《股权回购协议》所约定剩余的应向和辉基金支付的金额（43,500万元-19,232万元=24,268万
元），与本股权转让协议金额（8,000万元）的差额（16,268万元），继续向和辉基金承担还款责

任，不因本股权转让协议终止而终止。
（三）定价依据
由于周晓明个人融资纠纷，周晓明将持有钱江陵园47%股份转让给杭州创客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原股东周柏青将持有钱江陵园5%股份转让给杭州名豪汽车服务公司，合计52%的股
权转让款为8,000万元。

参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和辉基金将持有的48%股权转让给杭州旭菲，经双方协商确定股
权定价为8,000万元。

（四）签订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
丙方为了征用二期土地290亩，已向政府支付了部分款项约6,000万元，用于拆迁、青苗补

偿。2024年 1月 5日，丙方与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即上述的290亩地使用权。合同约定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截止和辉基金与杭州旭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丙方并未缴纳合同约定的
出让金，造成了丙方违约及支付违约金。

和辉基金为顺利推进清算进程，避免丙方产生后续的预计负债连累到和辉基金正常清
算。为维护全体合伙人利益，经多方多次友好协商后，和辉基金与杭州旭菲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

（五）杭州旭菲与福成股份无关联关系。
二、宜兴龙墅公墓
（一）2022年7月31日，和辉基金与傅建龙签订《深圳市福成和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傅

建龙关于宜兴市龙墅公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宜兴回购协议”），约定傅建龙
2023年5月31日前分五笔向和辉基金共支付本息合计113,142,000元(其中本金7,000万元)回
购和辉基金持有的宜兴龙墅44.67%的股权。傅建龙累计向清算组共支付股权回购款1,260万
元。

（二）2024年6月17日，和辉基金与上海福犇龙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犇
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辉基金将持有宜兴龙墅的44.67%股份转让给福犇龙，转让价格
5,740万元。福犇龙共向和辉基金支付股权款3,870万元。

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1、甲方（转让方）：和辉基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GCF7B,住所为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乙方（受让方）：福犇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GCBJYX4,住所为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宏祥北路83弄1-42号20幢118室。
2、和辉基金将持有龙墅公墓44.67%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为5,740万元。
3、协议约定：乙方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5,740万元。
双方同意并确认，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50%股权转让款后，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目前，股权变更手续已完成。
（三）定价依据
上海定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定坤会字（2024）第ZX0030A号）显

示，2023年12月31日宜兴龙墅所有者权益为141,991,296.72元。和辉基金持有宜兴龙墅股权
44.67%，应享有权益为63,427,512.24元。

和辉基金对宜兴龙墅投资总额7,000万元，已经收回投资款1,260万元，剩余投资款5,740
万元。因此双方以投资余额进行定价，该交易的股权转让款为5,740万元。该价格以投资本金
作为定价依据，保障了投资各方的利益，不违背市场投资原则，维护了上市公司权益。

（四）签订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
为顺利退出宜兴龙墅项目，保障福成控股及全体合伙人早日收回投资款项，公司股东、原

董事长李高生先生愿意使用自有资金，帮助推进清算进程。通过其控股的上海福犇龙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收购和辉基金投资宜兴龙墅的44.67%股权，顺利解决和辉基金对宜兴项目
的投资退出。

李高生先生自己出资主动解决和辉基金清算项目，是积极帮助上市公司挽回损失，也是加
快推进和辉基金清算进程。上市公司能够快速回款减少损失，是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根本利益。

（五）福犇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李高生，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7月 6日披露的《关于和辉基金清算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6号）。
（2）列示截至目前和辉基金已收回投资款的具体明细，包括支付方名称、实际支付时间、是

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等；
和辉基金累计收回投资款的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 计

时间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5月28日

2019年11月13日

2020年3月23日

2020年4月26日

2020年5月12日

2020年10月15日

2020年10月19日

2020年10月29日

2020年11月4日

2020年11月11日

2020年11月16日

2020年11月27日

2020年12月1日

2021年5月8日

2021年5月10日

2021年8月23日

2021年9月8日

2022年1月27日

2022年4月18日

2023年6月16日

2023年9月27日

2023年12月26日

2023年12月30日

2024年12月24日

2024年12月24日

支付方名称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周晓明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钱江陵园

傅建龙

福犇龙

杭州旭菲

收款方名称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和辉基金

金额（万元）

1,000

584

720

200

144

144

100

80

140

50

100

100

100

70

1,000

2,000

1,400

500

600

800

2,400

4,000

3,000

1260

3870

1000

25,362

在和辉基金所投资项目期间，钱江陵园及龙墅公墓向和辉基金并未按照合伙人协议及股
权投资协议正常履行回款、分红等义务，和辉基金原GP未完全履行合伙人协议约定。清算组
在2022年5月8日，已向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举报和辉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人代表罗鹏
怠于履职、损害合伙人权益事项，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已受理投诉。

在和辉基金清算期间，周晓明、杭州旭菲、傅剑龙等交易对方并未严格按照相关协议履行
义务。清算组拟与对方进行协商，或者采取诉讼方式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清算组所收到的款项与分配给合伙人款项的时间进展、分配金额是相匹配的。
（3）补充披露和辉基金未来预计收到回款的支付方、收回时点、收回金额，结合投资项目的

可回收金额、减值测试过程，补充披露公司近三年对和辉基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的依据，
相关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1、根据和辉基金和交易对方杭州旭菲、福犇龙已签订相关协议约定，交易方应及时给与支
付股权转让款。经与对方协商后，杭州旭菲将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剩余股权转
让款7,000万元的支付；福犇龙将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剩余股权转让款1,870万
元的支付。

2、在和辉基金清算过程中，为维护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利益，谨慎处理各项清算事宜。公司
在2022年度对和辉基金计提了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准备1,500万元，2023年度对和辉基金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1,317.82万元，2024年度对和辉基金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737.18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对和辉基金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555万元。

公司在2022年度、2023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聘请评估机构对钱江陵园、宜兴龙墅公墓进
行评估。

（1）2022年度
2023年3月20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杭州钱江陵园有

限公司存货的公允价值涉及杭州钱江陵园有限公司存货价值分析报告》（鹏信咨询字【2023】第
137号），存货的公允价值为23,767.89万元。

2022年7月31日，和辉基金与傅建龙签订《深圳市福成和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傅建龙
关于宜兴市龙墅公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宜兴回购协议”），约定傅建龙2023
年5月31日前分五笔向和辉基金共支付本息合计113,142,000元(其中本金7,000万元)回购和
辉基金持有的宜兴龙墅44.67%的股权。因此，2022年度年报审计时，未对宜兴龙墅进行评估。

（2）2023年度
2024年4月17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杭州钱江陵园有限公司持有的部

分存货估值项目估值报告》（中和谊咨报字【2024】60004号），存货估值结论为212,569,239元;
2024年4月17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宜兴市龙墅公墓有限公司持有的

部分存货估值项目估值报告》（中和谊咨报字【2024】60005号），存货估值结论为67,889,422.28
元。

3、减值测试过程
（1）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钱江陵园账面所有者权益为20,214.8万元，存货评估增加16,471.94万

元，调整后公允所有者权益为36,686.75万元。公司间接持有钱江陵园24%股份，预计可收回
资产净额为8,804.82万元，加上预计可分配胜诉金额2,721万元，合计可收回金额11,525.82万
元。公司账面投资成本余额为12,540万元，其他支出项目费用500万元，预计计提减值准备为
1,514.18万元（为方便取整数1,500万元）。

鉴于宜兴回购协议已在执行过程中，同时根据其新增土地（2023年4月3日，宜兴龙墅出
让获得特殊用地土地 48,063㎡，产权证（苏（2023）宜兴市不动产权第 0020331号））进度和价
值，公司判断和辉基金对于宜兴龙墅投资的可收回金额大概率不低于和辉基金对其投资本金
7,000万元，超过其对应计算的账面价值，因此和辉基金对宜兴龙墅的投资未发生资产减值。

因此，2022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2006）的规定对和辉基金投
资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并根据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对和辉基金投资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1,500
万元。

（2）2023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钱江陵园期末账面所有者权益为 200,279,886.63元，根据评估存货的

估值结论，调整钱江陵园存货、应收账款等账面价值后，钱江陵园公允所有者权益为225,903,
088.41元。公司间接持有钱江陵园控股比例为24%，预计可收回资产净额为54,216,741.22元，
扣除资产处置费用852,828.98。钱江陵园预计可回收净额为53,363,912.24元。

2023年 12月 31日，宜兴龙墅期末账面所有者权益为 141,991,296.72元，根据评估存货的
估值结论，调整宜兴龙墅存货、应收账款等账面价值后，宜兴龙墅公允所有者权益为116,549,
639.10元，公司间接持有宜兴龙墅控股比例为 22%，扣除资产处置费用 667,207.57元，宜兴龙
墅预计可收回净额为24,973,713.03元。

综上，钱江陵园和宜兴龙墅合计预计可回收净额为78,337,625.27元，公司账面价值余额为
91,515,835.49元，因此，应计提减值准备13,178,210.22元。

（3）2024年度
公司投资和辉基金总额18,500万元‐公司已经收回现金9,575万元‐公司已经计提投资

减值2,817.82万元‐预计收回钱江陵园股权转让款3,500万元、宜兴龙墅股权转让款1,870万
元=计提投资减值737.18万元

公司依据上述审计、评估报告，对和辉基金长期投资计提减值累计3,555万元，计提准备充
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4）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与管理层讨论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福成五丰子公司对深圳市福成和辉产业发展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辉基金”）投资是否发生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需进行减值
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方法，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获取和辉基金与周晓明、周柏青签署钱江陵园《股权回购协议》以及和辉基金与杭州旭
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晓明共同签署杭州钱江陵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资料，通
过天眼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渠道查询注册资料，未发现交易对手方与被审计
单位存在关联关系；

3.获取三河福成控股有限公司向和辉基金投资的相关资料，了解以前年度对该投资计提
资产减值情况，向管理层询问和辉基金的清算进展，沟通与清算组或相关单位部门确认该投资
清算情况及预计可收回金额的方式；

4.向和辉基金寄发问询函，询问截止2024年期末时点三河福成控股有限公司对和辉基金
的持股比例、和辉基金清算组确认的清算收入及预计收回时间、清算负债计划表及清偿三河福
成控股有限公司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并于2025年3月1日收到回函；

5.查阅三河福成控股有限公司以前年度对和辉基金的投资减值测试过程及相关公告资
料，复核2024年末减值测试过程及结果是否与获取相关资料、问询函回复等资料信息一致，是
否足额计提该投资资产的减值损失。

（二）核查结论
根据已执行的相关程序及获取资料，未发现和辉基金清算相关的股权转让交易对手方与

福成五丰及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本期对和辉基金投资计提资产减
值损失的测试过程及计提减值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2024
年度和辉基金相关项目清算已基本完成，根据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资产
减值损失，本期计提减值的方法具有合理性。期末财务报告的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其他财务数据
1.关于存货。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价值9.28亿元，同比增加 8.53%。其中，原材

料期末余额 1.18亿元，同比增加 27.67%，在产品期末余额 1.27 亿元，同比增加 99.08%。本
期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原材料、在产品的构成，说明近两年在产品持续
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产销规模是否匹配，成本结转是否完整，毛利率大幅下滑但存货
未计提跌价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下转B47版）


